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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9 月 14 日)报告 

 一. 《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 

1. 截至 2021 年 9 月 14 日第二十五届会议闭幕时，《残疾人权利公约》有 184 个

缔约国，其《任择议定书》有 100 个缔约国。这两项文书的缔约国名单可在秘书处

法律事务厅网站上查阅。 

 二.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开幕 

2. 第二十五届会议以公开会议方式开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人权高专办)人权理事会和条约机制司司长致欢迎辞。欢迎辞和会上的其他发言

可在委员会网站上查阅。主席口头报告了闭会期间活动情况，该发言也可在委员会

网站上查阅。 

3. 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二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暂定工作方案。1 

 三. 委员会委员 

4. 2021 年 8 月 18 日，委员会委员 Soumia Amrani 去世。她 2020 年当选为委员会

委员，任期为 2021-2024年。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第九款，摩洛哥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应邀在两个月内任命该国另一位国民担任专家。 

5. 截至 2021 年 9 月 14 日的委员会委员名单及任期，可在委员会网站上查阅。 

 四. 工作方法 

6. 委员会讨论了与其工作方法有关的各种问题。 

  

 1 CRPD/C/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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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与一般性意见相关的活动 

7. 委员会继续编写关于《公约》第二十七条(工作和就业权)的一般性意见。

委员会举行了两次闭门会议，就此问题进行一般性讨论，并通过了第 8 号一般性

意见草案。草案将于 2021 年 10 月在委员会网站上公布，以广泛征求意见。 

 六. 与《任择议定书》相关的活动 

8. 委员会审查了四份来文。委员会在两份来文中认为发生了违反《公约》的情

况：Rékasi 诉匈牙利案，2 涉及提交人就财务事务行使法律行为能力的问题；

Z.H.诉瑞典案，3 涉及提交人被驱逐到阿富汗，在那里可能得不到适当治疗的问

题。委员会决定停止审议另外两份来文：M.S.诉瑞典案和 A.S.诉瑞典案，4 因为

针对提交人的驱逐决定已丧失时效，提交人不再面临被遣返阿富汗的风险。 

9. 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来文的《意见》和决定将在委员会网站上公布。 

 七. 其他决定 

10. 委员会通过了这份第二十五届会议报告。 

11. 委员会通过的决定的完整清单，见本报告附件一。 

 八. 今后届会 

12. 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暂定于 2022 年 3 月 7 日至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

之后将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举行会前工作组第十五次会议。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情况下，人权高专办将继续评估是否可以举行

条约机构的面对面会议。如果不能举行面对面会议，主席将在秘书的支持下决定

适当的行动方案。 

 九. 委员会会议的无障碍便利 

13.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以虚拟形式举行。委员会委员和与会者利用一个在线

平台获得以委员会三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提供的同声传译。还提

供了国际手语传译、法语手语传译及英语和法语远程字幕。公开会议进行了网

播。尽管在线平台比第二十三届会议期间使用的平台更便于残疾人使用，特别是

便于视力残疾者使用，但某些委员仍不得不依赖个人助理的支持，方能与其他人

平等地参加会议。只有少数残疾委员的个人助理有资格根据联合国差旅规则获得

工作补贴。人权高专办正在作出更多努力，在今后的在线会议期间为有需要的委

员提供合理便利。本届会议期间没有提供浅白语言、易读或盲文版本的文件。 

  

 2 CRPD/C/25/D/44/2017. 

 3 CRPD/C/25/D/58/2019. 

 4 CRPD/C/25/D/66/2019 和 CRPD/C/25/D/7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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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与相关机构的合作 

 A. 与联合国机关和各专门机构的合作 

14. 在届会的开幕会议上，联合国下列机构、部厅和方案的代表作了发言：联合国

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劳工组织。

秘书长残疾和无障碍问题特使也在预先录制的视频致辞中作了发言。 

15. 人权理事会秘书处服务、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环境和信息技术的使用问题特

别工作组主席作了发言，介绍了为促进人权理事会会议提供无障碍便利开展活动

的最新情况。 

16. 委员会主席团与残疾人权利特别报告员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议题

和特别报告员专题报告的地位。讨论以今后工作的协调办法和特别报告员下一份

报告的内容为重点。 

17. 主席团还与人权高专办人权和残疾问题顾问举行了会议，讨论加强协调的

问题。 

18. 在本届会议的闭幕式上，下列联合国机构、部厅和方案的代表作了发言：

联合国地雷行动司(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言)、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

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还放映了秘书长

残疾和无障碍问题特使制作的题为“为残疾人提供包容的优质警察服务”的

影片。 

19. 也是在闭幕会议上，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会议管理司司长和会议管理司语文

处处长向委员会发言，并介绍了《残疾包容性语言指南》。该指南以联合国六种

正式语文提供。 

 B. 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的合作 

20. 在本届会议开幕会议上，墨西哥扶助智力残疾者组织联合会、国际残疾与

发展联合会和国际残疾人联盟的代表向委员会作了发言。 

21. 法国根据《公约》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设立的独立监督机制――维权者组织和

国家人权机构――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参加了委员会对法国初次报告的

公开审议。在关于国家情况的非公开会议期间，委员会借机收集了信息并与几个

残疾人组织进行了互动。 

22. 在本届会议闭幕会议上，以下组织向委员会作了发言：深度痴呆症电台

(Deepness Dementia Radio)、国际残疾人联盟、包容国际(Inclusion International)、

包容爱尔兰(Inclusion Ireland)、Saraki 基金会、人权观察和自闭症少数群体国际组织

(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言)。还有一名残疾青年代表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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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审议根据《公约》第三十五条提交的报告 

23. 由于 COVID-19 疫情，委员会作为例外，以试点方式举行了两次建设性在线

对话。委员会审议了吉布提和法国的初次报告，5 并通过了关于报告的结论性意

见，6 这些结论性意见可在委员会网站上查阅。 

  

 5 CRPD/C/DJI/1 和 CRPD/C/FRA/1。 

 6 CRPD/C/DJI/CO/1 和 CRPD/C/FRA/CO/1。 



CRPD/C/25/2 

GE.21-14777 5 

 附件一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1. 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吉布提和法国的初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1 

2. 委员会审议了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审议的四份个人来文。委员会在

两份来文中认为发生了违反《公约》的情况，并决定停止对另外两份来文的审

议。委员会的《意见》和决定概要载于本报告附件三。相关《意见》和决定将尽

快转交各当事方，并将随后公布于众。 

3. 委员会审议了与根据《任择议定书》进行调查有关的事项，并决定对一项调

查进行登记。 

4. 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残疾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并任命格特鲁德·奥福里

瓦·费弗梅和维维安·费尔南德斯·德托里霍斯分别担任主席和副主席。 

5. 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关于残疾人工作和就业权利的一般性意见草案。草案将于

2021 年 10 月在委员会网站上公布，征求各方意见并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广泛

磋商。 

6. 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非机构化准则的纲要草案，将于 2021 年 10 月在委员会

网站上公布。将于 2021 年 12 月中旬启动与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广泛磋商，磋商

将持续至 2022 年 1 月底。准则将成为委员会关于独立生活和融入社区的第 5 号

一般性意见(2017 年)的补充。非机构化问题工作组将继续就准则草案开展工作。 

7. 委员会决定继续就欧洲委员会《在生物学和医学应用中保护人权和人类尊严

公约》附加议定书草案与《公约》不相容的问题，与残疾人权利特别报告员和

秘书长残疾和无障碍问题特使进行接触。 

8. 委员会决定，第二十六届会议将于 2022 年 3 月 7 日至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

但须经秘书确认举行面对面会议的可行性。委员会将在该届会议上审议牙买加、

瑞士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初次报告以及匈牙利、墨西哥和突尼斯的第二次

和第三次合并定期报告。如果不能举行面对面会议，则委员会主席将在秘书的支

持下决定适当的行动方案。 

9. 委员会决定，会前工作组第十五次会议将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

举行。委员会主席将在秘书的支持下，确定将由会前工作组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

问题清单和报告前问题清单。 

10. 委员会决定，为了能够应付增加的工作量，需要在以下三个优先领域增拨

资源： 

 (a) 为处理积压的待审报告(目前为 82 份报告)，2023 年、2024 年和 2025 年

举行三次会议； 

 (b) 以浅白语言和易读格式编制文件，包括与个人来文有关的文件； 

 (c) 不在日内瓦举行委员会会议。 

  

 1 CRPD/C/DJI/CO/1 和 CRPD/C/FRA/C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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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2 第 22 条，由于上述决定涉及经费问题，委员会决定

请秘书长编制以下事项所涉经费概算，均从 2023 年开始： 

 (a) 每年举行三次会议，为期三年，每次会议举行为期三周的全体会议，

提供国际手语传译、其他手语传译、远程字幕以及浅白语言、易读格式和盲文文

件，使委员会能够在每次额外会议上多审议至少 10 个缔约国； 

 (b) 以浅白语言和易读格式编制其他文件，包括与个人来文有关的文件； 

 (c) 每年在日内瓦以外的一个联合国区域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确保会址

在地域间轮换。 

12. 委员会通过第二十五届会议报告。 

  

 2 CRPD/C/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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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初次报告逾期五年以上的缔约国 

缔约国 应交日期 

几内亚 2010 年 3 月 8 日 

圣马力诺 2010 年 3 月 22 日 

莱索托 2011 年 1 月 2 日 

也门 2011 年 4 月 26 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011 年 8 月 10 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011 年 12 月 10 日 

马来西亚 2012 年 8 月 19 日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2012 年 11 月 29 日 

罗马尼亚 2013 年 3 月 3 日 

伯利兹 2013 年 7 月 2 日 

佛得角 2013 年 11 月 10 日 

瑙鲁 2014 年 7 月 27 日 

斯威士兰 2014 年 10 月 24 日 

多米尼克 2014 年 11 月 1 日 

柬埔寨 2015 年 1 月 20 日 

巴巴多斯 2015 年 3 月 27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 2015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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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委员会就根据《任择议定书》提交的来文通过的《意见》和

决定概要 

  Rékasi 诉匈牙利 

1. 委员会审议了 Rékasi 诉匈牙利案的来文。1 来文提交人 Magdolna Rékasi 是

匈牙利国民。她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因为缔约国侵犯了她根据《公约》第三条和

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和第五款享有的权利，因为在她被监护期间，她的有关

财务问题的意愿和选择没有得到考虑。 

2. 2009 年 1 月 29 日，提交人在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后，Jászberény 市法

院规定对她进行监护。因为受到监护，完全限制了她在财务事项方面的法律行为

能力，所以在 2016 年之前，她一直没有对自己的财产行使权利的法律行为能力。

经过审查程序，提交人恢复了与其财务事项有关的法律行为能力。2016 年 6 月

20 日，监护人交出了管理提交人财产的最后账目。账目显示，2012 年 3 月 22 日，

监护人代表提交人签订了一笔人寿保险合同。Újszász 市的监护主管机构批准支

付保险费。提交人并没有被告知保险合同一事，她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对保险合

同的看法或个人选择，因为监护人从未征求过她的意见。她从未收到过合同副

本、监护人提交的申请或监护主管机构批准的副本。保险费大约为 1,500 美元。

保险的唯一目的是在提交人去世时支付她的葬礼费用和开支。 

3. 委员会在《意见》中指出，签订合同时提交人只有 42 岁，健康状况良好，

当时没有即将死亡的风险。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说，订立保险合同的唯一目

的是为她的葬礼支付费用，在她看来，这是一项不负责任的财务决定，违背了她

的利益。委员会指出，虽然提交人有权根据合同回购保险，但她无法收回全部资

金，这对提交人来说是一项重大损失，因为她每月只领取 203 美元的生活金。就

此，委员会指出，考虑到所有情况，缔约国并没有解释代表提交人订立人寿保险

合同的紧迫性或必要性。 

4. 委员会回顾，《公约》第十二条规定，缔约国必须承认残疾人在生活的各个

方面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法律行为能力。委员会还回顾，缔约国有义务

为残疾人行使法律行为能力提供支持。委员会又回顾，根据委员会第 1 号一般性

意见(2014 年)第 21 段，若在作出重大努力后，仍无法确定个人意愿和选择时，

必须以“对意愿和选择的最佳解释”来取代“最大利益”决定。 

5. 委员会认为，监护主管机构决定授权提交人的监护人代表提交人订立人寿保

险合同，但没有作出重大努力，确定提交人的意愿或选择，或对她的意愿和选择

作出“最佳解释”，这相当于侵犯了她根据《公约》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和

第五款享有的权利。 

  

 1 CRPD/C/25/D/44/2017. 



CRPD/C/25/2 

GE.21-14777 9 

  Z.H.诉瑞典 

6. 委员会审议了 Z.H.诉瑞典案的来文。2 来文提交人 Z.H.是阿富汗国民。他的

庇护申请被缔约国驳回。他声称，缔约国将他遣送回阿富汗，违反了他根据

《公约》第十条和第十五条享有的权利。他还声称，他无法诉诸司法，在庇护程序

过程中未得到国内主管机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承认，这违反了《公约》第十二条

和第十三条。 

7. 提交人在申诉中说，他被诊断为具有精神病特征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根据医

学报告，他的症状包括焦虑、紧张、躁动、睡眠障碍、妄想、幻觉和自杀念头。

由于自杀风险高，他的病症还被视为危及生命。瑞典移民局认为，提交人案件的

所涉情况非常令人忧心，并承认阿富汗卫生系统为精神健康问题患者提供的医护

条件存在缺陷。尽管如此，移民局根据现有的国家信息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在

喀布尔可得到某种精神治疗和获得在瑞典开的药物，因此，如果他被遣返阿富

汗，没有面临死亡或其他形式虐待的风险。 

8. 随后，提交人说，他的驱逐令在执行方面存在障碍。他提交了新的医学报告

作为证据，证明他不仅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然而，

移民局认为，提交人提交的医学证明，包括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证

明，并不构成需要重新审查该案的新情况，因为这些症状已经作为创伤后应激障

碍诊断的症状提交主管机构，已构成庇护主管机构的考虑因素之一。 

9. 委员会在《意见》中宣布，就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条和第十五条提出的

申诉而言，来文可予受理。委员会回顾，《公约》第十条规定，缔约国重申人人

享有固有的生命权，并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

础上切实享有这一权利。委员会还回顾，根据《公约》第十五条，缔约国应当采

取一切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防止残

疾人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此外，委员会回顾了最

近对 N.L.诉瑞典案3 的裁决，在该裁决中，委员会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

十五条，因为缔约国没有评估提交人是否能够在伊拉克获得与她的诊断相对应的

医疗服务。委员会注意到，该决定中提到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和

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判例，这些决定中确立的一般原则在 N.L.诉瑞典案中得到重

申，对评估该案具重要相关性。 

10. 在提交人的案件中，委员会必须确定，是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提交人

被遣送回阿富汗，他将面临《公约》第十条和第十五条所述不可弥补的真实伤害

的风险，例如，他的健康状况可能严重、迅速和不可逆转地变坏，导致剧烈的痛

苦或预期寿命大幅缩短。委员会注意到，双方之间没有争议的一点，是提交人被

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正在接受治疗，评估认为，该病症可能危及生命，

因为存在自杀风险。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因为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

分裂症，所以国内主管机构本应要求进行新的评估。鉴于庇护当局对与提交人精

神健康状况相关的伤害风险做了评估，所以委员会认为，缔约国主管机构拒绝根

据提交人新的诊断启动一套新的诉讼程序以进行单独的风险分析，并不意味着驳

回提交人庇护申请的行为具有任意性，或相当于明显的错误或剥夺司法公正。

  

 2 CRPD/C/25/D/58/2019. 

 3 CRPD/C/23/D/6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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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认为，提交人自行承担了举证责任，提出证据证明存在实质理由，让人相

信他如被驱逐，将面临遭受虐待的真实风险。然而，国内主管机构未能消除任何

关于他返回阿富汗后将面临风险的疑虑。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国内主管机

构认为，提交人健康状况不佳和自杀念头主要来自他对庇护程序的失望，这似乎

不合理地削弱了提交人所称与他的诊断有关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移民当局认

为，提交人在返回阿富汗后，可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他在《公约》第十五条下

的权利不会受到侵犯。这一评估的依据来自关于阿富汗总体医疗服务状况的报

告，但这些报告却显示获得精神治疗和药物的机会有限。委员会注意到，国内主

管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存在这些缺陷。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当局有义务考虑

提交人在阿富汗实际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如果持续存在严重怀

疑，则有义务从该国获得个别和充分的保证。委员会认为，缔约国仅在这方面作

出断言是不够的。 

11.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在阿富汗是否能够真正获得适当医疗服

务，以防止其在《公约》第十五条之下的权利受到侵犯，仍存在严重疑问。因此

无法认定，国内主管机构关于提交人是否在其原籍国面临不可弥补的损害风险的

评估没有任意性。鉴于上述结论，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单独审议提交人根据

《公约》第十条提出的申诉。 

  M.S.诉瑞典 

12. 委员会决定停止有关 M.S.诉瑞典一案来文4 的审议。缔约国将提交人驱逐到

阿富汗的决定已于 2021 年 5 月 16 日丧失时效，提交人不再面临被遣返阿富汗的

风险。缔约国请委员会停止审议来文，提交人也接受了这一请求。 

  A.S.诉瑞典 

13. 委员会决定停止有关 A.S.诉瑞典一案来文5 的审议。缔约国将提交人驱逐到

阿富汗的决定已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丧失时效，提交人不再面临被遣返阿富汗的

风险。缔约国请委员会停止审议来文，提交人也接受了这一请求。 

     

  

 4 CRPD/C/25/D/66/2019. 

 5 CRPD/C/25/D/7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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